
《六安市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自

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从中央、省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中吸取经验教训，强化我市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

目管理，规范建设项目准入管控，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生态

安全风险防控闭环工作机制。根据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梳理出《六安市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

（以下简称《负面清单》），现印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

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强化《负面清单》的贯彻落实

各县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通过集中开展学习、组织

专题研讨等方式加强《负面清单》学习。各县区、各单位要

将《负面清单》作为产业布局、资源开发、城镇建设、招商

引资、重大项目建设的限制性标准，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地建

设项目准入审查，坚决杜绝《负面清单》中明确禁止的项目

在自然保护地内建设。各县区要加强对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

目监管，对项目建设进行全过程跟踪，确保各项生态保护措

施落实到位，对发现问题应当及时查处。

二、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巡查巡护机制



进一步压实县区政府自然保护地管理的属地责任，按照

“属地管理、全面覆盖、无缝对接、责任到人”的原则，制

定巡护巡查方案，明确巡护人员和巡护路线，定期开展巡查

巡护，做好巡护记录和档案管理，对巡查巡护中发现的问题，

要及时移交具有行政处罚权的部门进行查处。各县区要学习

淠河国家湿地公园由部门、乡镇等 36 个单位和 11 家物业管

理公司组成的湿地联防联控网络共同监管的先进做法，将四

级林长、生态护林员、部分社会组织纳入自然保护地管理体

系，充实自然保护地管护队伍。各县区要建立健全自然保护

地巡查巡护机制，将辖区内自然保护地巡查巡护方案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前报市林业局，巡查巡护工作开展情况总结每

季度末 25 日前报市林业局。

三、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加大执法力度，做好“绿盾”自然保护地监督检查专项

行动，定期开展市级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对自然

保护地内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人类活动进行全面

监控，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同时要做好林业行

政执法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衔接工作，加强沟通交

流、信息共享，做好案件线索移交。生态环境、林业、自然

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要按照市、县级政府公布的《依职权

类权责事项统一规范清单目录》承担自然保护地内相应的行

政执法工作。



四、加强宣传引导

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重点时段，加大自然保护地

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宣传力度。结合爱鸟周、野生动植物日、

湿地日、世界环境日等宣传时机，积极开展自然保护地法律

法规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等活动，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

保护意识、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在自然保护地重要地段设

立标识标牌，标明自然保护地范围、管理规定和举报电话，

接受社会监督。公布举报电话，畅通举报方式，采取有奖举

报等形式鼓励公众积极举报涉及自然保护地的违法违规行

为，形成社会监督压力，努力营造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自然保

护地保护的良好氛围。

《六安市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征求意

见稿）.pdf

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5 日

https://lyj.luan.gov.cn/group4/M00/08/6E/wKgSHGFvibuAMmLhAAPh23QZ370416.pdf
https://lyj.luan.gov.cn/group4/M00/08/6E/wKgSHGFvibuAMmLhAAPh23QZ370416.pdf


附表 1

六安市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

序号

自然保

护地类

别

负面事项 法律依据 备注

1
自然保

护区

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

伐、放牧、狩猎、捕捞、

采药、开垦、烧荒、开

矿、采石、挖沙等活动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

《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禁止

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

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

挖沙等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2
自然保

护区

除因科学研究的需要，

经批准进入核心区从事

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

动外进入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在自然保护区的

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

经营活动；未由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编制符合

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的

参观、旅游活动方案即

在实验区内开展参观、

旅游活动。

《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七条：禁止

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因科

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

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

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

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

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

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

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从事前款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其活动成果的

副本提交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第二十

九条：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

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

管理目标。

3
自然保

护区

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

方向不一致的参观、旅

游项目。

《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

款：严禁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方向不

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



4
自然保

护区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和缓冲区内，建设任何

生产设施。在自然保护

区的实验区内，建设污

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

景观的生产设施；建设

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

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

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二条：在自

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

设任何生产设施。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

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

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

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

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在自然保护区的实

验区内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

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

当限期治理；造成损害的，必须采取补

救措施。

5
自然保

护区

未经批准，在自然保护

区修筑设施。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

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在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修筑设施，应当经国家林业局审

查批准。《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

护区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自然保护区

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由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统一管理。未经林业部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自然保护区建

立机构和修筑设施。



6
自然保

护区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

筑以下设施：

（一）光伏发电、风力

发电、火力发电等项目

的设施。

（二）高尔夫球场开发、

房地产开发、会所建设

等项目的设施。

（三）社会资金进行商

业性探矿勘查，以及不

属于国家紧缺矿种资源

的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

公益性远景调查的设

施。

（四）污染环境、破坏

自然资源或者自然景观

的设施。

（五）国家禁止修筑的

其他设施。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

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禁止在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以下设施:

(一)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火力发电等

项目的设施。

(二)高尔夫球场开发、房地产开发、会

所建设等项目的设施。

(三)社会资金进行商业性探矿勘查，以

及不属于国家紧缺矿种资源的基础地

质调查和矿产公益性远景调查的设施。

(四)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或者自然

景观的设施。

(五)国家禁止修筑的其他设施。

7
自然保

护区

在自然保护区所划定的

区域开展旅游，使原地

貌和景观受到破坏和污

染。

《 自 然 保 护 区 土 地 管 理 办

法 》 （〔1995〕国土〔法〕字第 117

号）第十八条第二款：在自然保护区

所划定的区域开展旅游，应维持原地貌

和景观不受破坏和污染。

8
风景名

胜区

风景名胜区规划未经批

准前，在风景名胜区内

进行各类建设活动。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

款：风景名胜区规划未经批准的，不得

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各类建设活动。

9
风景名

胜区

开山、采石、开矿、开

荒、修坟立碑等破坏景

观、植被和地形地貌的

活动；修建储存爆炸性、

易燃性、放射性、毒害

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六条：在风

景名胜区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一）

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

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动；

（二）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

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三）

在景物或者设施上刻划、涂污；（四）

乱扔垃圾。



10
风景名

胜区

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

类开发区和在核心景区

内建设宾馆、招待所、

培训中心、疗养院以及

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

关的其他建筑物。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七条：禁止

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内

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在核心景区内建设

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以及

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

物；已经建设的，应当按照风景名胜区

规划，逐步迁出。

11
风景名

胜区

超过允许容量接纳游客

和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区

域开展游览活动。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

款：禁止超过允许容量接纳游客和在没

有安全保障的区域开展游览活动。

12
风景名

胜区

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本

清单第 7、8项禁止范围

以外的建设活动，未经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

核，未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

续。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本条例第二十

六条、第二十七条禁止范围以外的建设

活动，应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

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

批手续。

13
风景名

胜区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

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

建设工程，项目的选址

方案未报省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核准。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

款：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

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选址方案

应当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风景名胜区主管

部门核准。

14
风景名

胜区

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

构审核同意，未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

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在

风景名胜区内从事下列

活动：

（一）设置、张贴商业

广告；

（二）举办大型游乐等

活动；

（三）改变水资源、水

环境自然状态的活动；

（四）其他影响生态和

景观的活动。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九条：在风

景名胜区内进行下列活动，应当经风景

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一）设置、张贴商业广告；

（二）举办大型游乐等活动；

（三）改变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态的

活动；

（四）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的活动。



15
风景名

胜区

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

目不符合风景名胜区规

划，未与景观相协调，

破坏景观、污染环境、

妨碍游览。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

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风

景名胜区规划，并与景观相协调，不得

破坏景观、污染环境、妨碍游览。

16
风景名

胜区

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建

设活动的，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未制定污染防

治和水土保持方案，未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周

围景物、 水体、林草植

被、野生动物资源和地

形地貌。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

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建设活动的，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污染防治和水

土保持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

周围景物、水体、林草植被、野生动物

资源和地形地貌。

17
风景名

胜区

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开

山、采石、开矿以及建

设大规模风力或太阳能

发电设施等破坏景观、

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

动。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风

景名胜区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

（皖政办〔2016〕79 号）：禁止在风

景名胜区内进行开山、采石、开矿以及

建设大规模风力或太阳能发电设施等

破坏景观、

18
森林公

园

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

和核心景区，建设宾馆、

招待所、疗养院和除必

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

的其他工程设施；在森

林公园内建设工矿企业

及其他污染环境、破坏

资源或者景观的建设项

目和设施。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十条：森林公

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

划设计进行。 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

和核心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

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

其他工程设施。《安徽省森林公园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条：在主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内，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

院等设施。禁止在森林公园内建设工矿

企业及其他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

观的建设项目和设施。



19
森林公

园

在森林公园内采石、采

矿、挖砂、取土。

因特殊情况，确需挖砂、

取土的，不符合以下要

求：（一）因维护森林

公园内的道路、设施，

确需在森林公园内挖

砂、取土的，经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并在森林

公园管理机构指定地点

采挖。（二）森林公园

内的居民因特殊需要，

必须在森林公园内挖

砂、取土自用的，由森

林公园管理机构指定地

点采挖。（三）负责恢

复因挖砂、取土造成植

被破坏的。

《安徽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第二十六

条：森林公园内的地形地貌应当严格保

护，禁止在森林公园内采石、采矿、挖

砂、取土。因维护森林公园内的道路、

设施，确需在森林公园内挖砂、取土的，

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并在森林公园管理机构指

定地点采挖。森林公园内的居民因特殊

需要，必须在森林公园内挖砂、取土自

用的，由森林公园管理机构指定地点采

挖。因挖砂、取土造成植被破坏的，应

当负责恢复。

20
森林公

园

擅自占用、征收、征用

或者转让森林公园经营

范围内的林地。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占

用、征收、征用或者转让森林公园经营

范围内的林地，必须征得森林公园经营

管理机构同意，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办

理占用、征收、征用或者转让手续，按

法定审批权限报人民政府批准，交纳有

关费用。《安徽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

用森林公园内的林地。因建设需要征

收、征用森林公园内林地的,用地单位

应当提出申请,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

核同意后, 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21
森林公

园

擅自在森林公园设立商

业网点。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森林

公园经营管理机构经有关部门批准可

以收取门票及有关费用。在森林公园设

立商业网点，必须经森林公园经营管理

机构同意，并按国家和有关部门规定向

森林公园经营管理机构交纳有关费用。

22
森林公

园

在森林公园建设项目不

符合森林公园总体规

划，未与周围景观相协

调；未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未获得审批手续。

《安徽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第十八

条：在森林公园内建设各项设施，应当

符合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并与周围景观

相协调。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并履行审批手续。



23
森林公

园

在森林公园进行建设活

动，建设单位在施工中

未采取保护施工现场周

围景观植被、山体和水

体的措施。

《安徽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第十九

条：在森林公园内进行建设活动，建设

单位应当在施工中采取措施，保护施工

现场周围的景观植被、山体和水体。

24
森林公

园

森林公园内的居民新建

住宅不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统一规划的

居民点内建设，并依法

办理审批手续；（二）

对建设规模、用地面积

实行严格控制。

《安徽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第二十

条：森林公园内的居民新建住宅应当在

统一规划的居民点内建设，并依法办理

审批手续。其建设规模、用地面积实行

严格控制。

25
森林公

园

在森林公园内新建坟墓

或扩大已建坟墓的范

围。

《安徽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第三十一

条：禁止在森林公园内新建坟墓。已建

的公墓不得扩大范围。除具有历史、文

化、艺术、科学价值受国家保护的坟墓

以及依法批准建造的公墓外，原有的坟

墓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26
森林公

园

在森林公园内排放超标

的污染物和倾倒固体废

物、危险废物。

《安徽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第三十

条：禁止在森林公园内排放超标的污染

物和倾倒固体废物、危险废物。

27
森林公

园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

划批准前，在森林公园

内新建永久性建筑、构

筑物等人工设施。

《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二款：在国家级森林公园设立后、总

体规划批准前，不得在森林公园内新建

永久性建筑、构筑物等人工设施。



28
森林公

园

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的建

设项目不满足以下条

件： （一）国家级森林

公园内的建设项目要符

合总体规划的要求，其

选址、规模、风格和色

彩等要与周边景观与环

境相协调，相应的废水、

废物处理和防火设施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使用。 （二）在国

家级森林公园内进行建

设活动的，采取措施保

护景观和环境；施工结

束后，及时整理场地，

美化绿化环境。

《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十三

条：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的建设项目应当

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其选址、规模、

风格和色彩等应当与周边景观与环境

相协调，相应的废水、废物处理和防火

设施应当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

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已建或者在建的

建设项目不符合总体规划要求的，应当

按照总体规划逐步进行改造、拆除或者

迁出。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进行建设活

动的，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景观和环境；

施工结束后，应当及时整理场地，美化

绿化环境。

29
湿地公

园

在湿地公园保育区开展

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

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二款：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

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

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

关的其他活动。

30
湿地公

园

擅自征收、占用国家湿

地公园的土地。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禁止擅自征收、占用国家湿地公园的土

地。确需征收、占用的，用地单位应当

征求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方可

依法办理相关手续。由省级林业主管部

门报国家林业局备案。

31
湿地公

园

在湿地公园内从事以下

活动：（一）开（围）

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

（二）截断湿地水源。

（三）挖沙、采矿。（四）

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

弃物、垃圾。（五）从

事房地产、度假村、高

尔夫球场、风力发电、

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

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

目和开发活动。（六）

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

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

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

物（七）引入外来物种。

（八）擅自放牧、捕捞、

取土、取水、排污、放

生。（九）其他破坏湿

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

止下列行为：

（一）开（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

（二）截断湿地水源。

（三）挖沙、采矿。

（四）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

圾。

（五）从事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

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

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

（六）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

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

物。

（七）引入外来物种。

（八）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

排污、放生。

（九）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

动。



动。

32
湿地公

园

在湿地公园内从事以下

活动：（1）擅自开垦、

围垦、填埋等改变湿地

用途或者占用湿地；（2）

擅自建造建筑物、构 筑

物；（3）擅自采砂、取

土、放牧、烧荒；（4）

擅自排放湿地水资源或

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

（5）排放或者倾倒有毒

有 害物质、废弃物，或

者排放未达标的废水；

（6）破坏野生动物繁殖

区和栖息地、鱼类洄游

通道；（7）毒杀、电杀

或者擅自猎 捕水鸟及

其他野生动物，捡拾、

收售动物卵，或者采用

灭绝性方式捕捞鱼类及

其他水生生物；（8）擅

自采挖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9）未经许可引

进外来物种；（10）法

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

为

《安徽省湿地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在

重要湿地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开垦、围垦、填埋等改变湿地

用途或者占用湿地;

(二)擅自建造建筑物、构筑物;

(三)擅自采砂、取土、放牧、烧荒;

(四)擅自排放湿地水资源或者修建阻

水、排水设施;

(五)排放或者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

物，或者排放未达标的废水;

(六)破坏野生动物繁殖区和栖息地、鱼

类洄游通道;

(七)毒杀、电杀或者擅自猎捕水鸟及其

他野生动物，捡拾、收售动物卵，或者

采用灭绝性方式捕捞鱼类以及其他水

生生物;

(八)擅自采挖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九)未经许可引进外来物种;

(十)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33
地质公

园

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及

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影

响的一定范围内进行采

石、取土、开矿、放牧、

砍伐以及其它对保护对

象有损害的活动。未经

管理机构批准，在保护

区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

石。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保护区内及可

能对地质遗迹造成影响的一定范围内

进行采石、取土、开矿、放牧、砍伐以

及其它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未经

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保护区范围内采

集标本和化石。

34
地质公

园

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修

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

的厂房或其他建筑设

施。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不得在保护区内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

无关的厂房或其他建筑设施；对已建成

并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污染或破坏的

设施，应限期治理或停业外迁。



35

水产种

质资源

保护区

特别保护期内从事捕

捞、爆破作业以及其它

可能对保护区内生物资

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的活动。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六条：农业部和省级人民政府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分别针对国家级和

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主要保护对

象的繁殖期、幼体生长期等生长繁育关

键阶段设定特别保护期。特别保护期内

不得从事捕捞、爆破作业以及其它可能

对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

损害的活动。

37

水产种

质资源

保护区

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内从事围湖造田、围海

造地或围填海工程。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条：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内从事围湖造田、围海造地或围填海工

程。

38

水产种

质资源

保护区

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内新建排污口。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一条：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内新建排污口。

注：有未尽事宜，遵照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执行；负面清单中涉及的法

律法规及政策如有修订，从其规定，并结合实际适时修订公布。


